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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 年5月20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

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

和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创益通

（二）股票代码：300991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9,00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250.0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

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

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

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东坑社区长丰工业园第4栋101-501、第

11栋、第13栋105

联系人：彭治江

电话：0755-29892530

传真：0755-29892558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招商证券大厦 26�楼

保荐代表人：王昭、吴茂林

电话：0755-83081306

传真：0755-83081361

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广东奇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奇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奇德新材” 、“发行人” 或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

2,10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147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莞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奇德新材” ，股票

代码为“300995”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

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72元/股，发行股份

数量为2,104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

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

额105.2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04.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99.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广东奇德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555.72273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

行股份的20%（420.8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83.60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20.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

签率为0.0161220718%，网上有效申购倍数为6,202.67674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5月17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189,38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49,987,806.0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4,61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15,073.9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836,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59,505,92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 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084,811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1%，占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6%。

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14,611股，包销金额为215,073.92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

例为0.07%。

2021年5月1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69-22119739、0769-22100116

传 真：0769-22119285

发行人：广东奇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9日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福泵业”、“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２７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２３１

号）。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９．３６

元

／

股，发行数

量为

２

，

２７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

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

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

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

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差额

１１３．５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２３．０５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４６．９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根据《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４９１．１８０５４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４５４．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６９．０５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００．９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回

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２２０８０９３％

，申购倍数为

６

，

１６４．９２０５２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

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０

，

９９４

，

４０６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０２

，

９０７

，

６４０．１６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５

，

０９４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４１

，

２７９．８４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１

，

６９０

，

５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０９

，

４２３

，

０８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１７０

，

６７０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１％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６％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５

，

０９４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４１

，

２７９．８４

元。 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０７％

。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３９

，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６３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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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光气合成装置停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是国内较大的以光气为原料的农药企业，公司生产利用光气已超30多年，安全地利

用光气生产农药是公司重要的竞争优势，光气装置停产将给公司带来重要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光气装置基本情况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光气及光气化产品2005年徐环项[2005]40号

环评批复产能10000t/a，并于2009年通过徐州市环保局组织的“三同时”验收。 后来考虑对主设备的备

用需要以及为后续再发展提供保障，公司又自行增加建设了三套光气合成器作为备用，使光气合成器增

加到六套。 增加的装置当时没有及时去有关部门备案。

2018年6月江苏省化工环保安全整治大检查，发现了公司现场装置与环评实际批复不符，根据检查

整改要求，于2019年4月拆除了三套自行建设的光气合成备用反应器，此项整改己闭环并通过专家组验

收。 我们认为拆除的三套光气装置对当时的生产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没有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2019年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方案〉的通

知》（苏办【2019】96号）和《省政府关于加强全省化工园区化工集中区规范化管理的通知》（苏政发

【2020】94号）的相关要求以及徐州市化治办《化工园区“一园一策” 化工企业“一企一策” 处置意

见》、《徐州市2020年五大行业整合整治工作方案》和新沂市化治办《关于对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落实拆除光气生产线处置意见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应于2020年5月底前完成另外三台光气生产

线设备拆除工作。 公司认为该套装置是合法建设的，光气装置的本质安全是可靠的，是经过相关部门认

证，也有相关专家出具意见，所以我们一直不断地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争取保留。

因光气生产的主要原料液氯采购问题公司于2021年4月上旬安排光气合成装置停车。 2021年5月11

日应急管理部组织的光气行业专业指导服务组到公司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专项指导。 根据国家新规

范、新标准要求及全面落实应急管理部专家组检查发现的一些隐患进行整改，公司决定对光气合成装置

按照现有的法规和标准进行重建，全面提升光气装置的现代化水平和安全的可靠度。

二、本次停产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农化业务中有一部分以光气为原料生产农药及精细化工中间体， 光气是公司农化业务中的一

部分农化产品产业链条的前端。光气停产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2020年光气及相关

产品占公司销售收入的12.25%，占公司利润的9.64%，光气停产对公司的经营利润有一定的影响，但公

司还是能够持续经营。

2020年光气产品明细表

产品名称 营收（元） 占总营收比重 毛利 占总毛利比重

氯甲酸甲酯 21，988，099.89 1.97% 2,371，520.26 2.05%

氯甲酸乙酯 11，864，325.19 1.07% 1，888，727.07 1.63%

甲基硫菌灵 28，218，300.67 6.68% 2，443，207.02 2.10%

环嗪酮 74，400，114.79 2.53% 4，469，255.23 3.86%

合 计 136,470,840.54 12.25% 11，172，709.58 9.64%

光气停产对上述产品的营业收入影响不大，公司可以通过外购原料进行生产，主要是增加成本减少

了毛利。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1、为保证满足公司的正常的产品生产，公司一方面利用原有原料和中间体的库存，保障生产；另一

方面也在竭力协调原材料和中间体的供应，寻求稳定的供应合作方，提高议价能力，加大采购力度，妥善

化解原料供应不利局面。

2、公司加快推进光气项目的重建，正按照现行的规范要求准备重新设计建设光气装置，同时已在积

极寻求光气新材料产品为升级转型做好准备。

3、公司同时也在积极寻求光气新材料产品为升级转型做好准备。

四、其他说明

公司是国内较大的以光气为原料的农药企业，公司生产利用光气已超30多年，安全地利用光气生产

农药是公司重要的竞争优势，光气装置停产将给公司带来重要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本次光气停产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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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交所关于对公司有关收购北京宝昂股权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5月6日，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宝昂电子有限

公司51%股权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相关公告。

2021年5月1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收购北京宝昂股权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44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相

关规定，现将《问询函》中提出的需要公司核实并披露的事项公告如下：

近日,你公司提交披露公告称,拟以现金2.04亿元收购河南景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交易对方）持有的北京宝昂电子有限公司51%的股权（以下简称北京宝昂或标的公司）。 经事后

审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6.1条，现请公司就如下事项进行核实并补充披露。

1.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北京宝昂主营业务为代理销售及原始设计制造，额外附加料工费较低。 截至

2021年3月31日， 北京宝昂净资产为6160.32万元， 其中， 应收账款、 存货占净资产比重分别为163%、

125%。 2020年、2021年1-3月分别实现营业总收入2.57亿元、7570万元， 应收账款占收入比重分别为

113%、40%，实现净利润1017.23万元、621.44万元。 请公司：（1）区分代理销售与制造业务，补充披露业

务经营模式、核心产品、收入与成本，以及主要客户和供应商、购销内容与金额、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等，说明其是否存在对主要客户或供应商的重大依赖;（2）结合公司制造业务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构成情况，说明公司从事的主要生产环节和核心竞争力，分析上述资产与产生收入的匹配情况，是否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并解释存在差异的原因；（3）结合标的公司存货的主要类别及库龄，说明北京

宝昂存货占比高的原因，是否存在未及时结转成本的情形或滞销风险；（4）请结合北京宝昂信用政策、

结算方式、重要合同的收入、成本确认原则，及应收账款的账龄分布、坏账计提情况等，详细说明标的公

司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重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大额应收账款回收风险，核实相关业务真实

性和收入确认的准确性；（5）结合近三年北京宝昂各季度收入与净利润情况，说明北京宝昂2021年一季

度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其业绩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请项目会计师发表意见。

2.公告披露，北京宝昂按收益法评估值为4.03亿元，评估增值率553.46%，溢价较高，且较资产基础法

估值差异较大。 请公司说明两种估值方法结果差异较大的原因，并论证收益法下相关盈利预测的合理性

及依据，包括标的公司历史非经常性损益的具体内容与金额、两类主营业务的在手订单情况以及未来订

单实现的各项不确定性等，分析其对标的资产估值结果的影响。 请项目评估机构发表意见。

3. 公告披露， 交易对方承诺标的公司2021年-2023年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500万元、

4000万元、5500万元。如未达到业绩承诺，则交易对方需进行现金补偿。此外，交易对方自承诺在收到第

二笔交易价款起90日内，购买公司股票，金额不低于5100万元，锁定期一年。 请公司：（1）补充披露承诺

方资信情况、除标的公司外，承诺方所控制的其他经营实体经营、债务状况，说明其是否具有履行业绩补

偿义务的能力，及公司拟采取的保障措施；（2）针对上述关于增持公司股票和限售期的约定，公司确保

交易对方履约的具体措施，若交易对方未能履约，公司拟采取何种措施保障公司权益。

4.公告披露，北京宝昂拥有光电显示器件及特种胶粘材料的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 相关核心经营团

队拟签订竞业禁止协议。 请公司：（1）区分代理销售与制造业务，说明北京宝昂的人员结构、核心人员的

构成及占比情况;（2） 北京宝昂后续经营是否对原管理与经营团队存在重大依赖， 并说明判断依据；

（3）详细披露标的资产核心经营团队成员竞业禁止的相关约定，论证上述安排能否有效防范业绩承诺

期内及期后核心人员流失的风险，若出现核心人员流失，是否会影响标的资产业务的开展及应对措施;

（4）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能否对北京宝昂业务、财务和管理实现有效控制及主要依据。

5.根据公司2021年一季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3.53亿元，短期借款2.04亿元。 本次交易协议生效

后，公司需累计支付1.02亿元现金。 请公司结合公司资金情况及近期投融资安排，说明本次交易价款的

资金来源，大额资金支出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五个交易日内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同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并予以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

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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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1年5月18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2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长园新材料港F栋4楼子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正乾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10人，代表股份150,365,059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67.22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5人，代表股份150,319,659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67.20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5人， 代表股份45,4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20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7人，代表股份122,400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0.054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77,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3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45,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03％。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宋幸幸律师、杨庆庆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0,359,8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65％；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熊楚熊先生、王千华先生、李炳华先生在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0,359,8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65％；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0,359,8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65％；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50,358,7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58％；反对6,3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6,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8529％；反对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14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0,359,8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65％；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6、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6.01《关于审议公司董事长黄正乾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933,3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763％；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永科技” ）、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宇恒盈” ）回避表决，所持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6.02《关于审议公司董事吴月平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933,3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763％；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泰永科技、天宇恒盈回避表决，所持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6.03《关于审议公司董事贺贵兵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933,3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763％；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泰永科技、天宇恒盈回避表决，所持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6.04《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盛理平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1,933,3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763％；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泰永科技、天宇恒盈回避表决，所持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6.05《关于审议公司董事李炳华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0,359,8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65％；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6.06《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熊楚熊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0,359,8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65％；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6.07《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王千华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0,359,8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65％；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6.08《关于审议公司监事蔡建胜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0,359,8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65％；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6.09《关于审议公司监事卢虎清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0,359,8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65％；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6.10《关于审议公司监事吕兰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0,358,7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58％；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16,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4.8529％；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1,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8987％。

7、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50,359,8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65％；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同意11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0,359,8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65％；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同意11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0,359,8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65％；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同意11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及为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0,359,8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65％；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同意11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0,359,8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65％；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同意11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7516％；反对5,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4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的宋幸幸律师、杨庆庆律师现场见证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

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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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8日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30.81万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目前的22,366.37万股

减少至22,335.56万股，注册资本将由目前的22,366.37万元减少至22,335.56万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股本和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

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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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江川东路4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18,725,37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18,725,3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7.794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7.794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聂东升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申联生物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聂东升、杨从州、吴守常、魏冬青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董

事林淑菁、黎敏、黄刚以视频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董事邵永昌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竺月琼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监事王锐、叶尔阳以视频通讯方

式出席本次会议。

3、 副总经理代行董事会秘书聂文豪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高艳春女士及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8,709,074 99.9948 16,305 0.0052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8,709,074 99.9948 16,305 0.0052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8,709,074 99.9948 16,305 0.0052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8,709,074 99.9948 16,305 0.0052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8,709,074 99.9948 16,305 0.0052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8,709,074 99.9948 16,305 0.0052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8,630,115 99.9701 16,305 0.0051 78,959 0.0248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0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111,989,441 99.9854 16,305 0.0146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中第4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方杰、达健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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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6日（周三）上午10：00-11：3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一、 说明会类型

公司已于2021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申联生物医药（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使投资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

公司计划于2021年5月26日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地点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于2021年5月26日 （周三） 上午10：00-11：30在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聂东升先生、副总经理代行董事会秘书聂文豪先生，财务总

监李瑞玲女士。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26日（周三）上午10：00-11：30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2、为提高沟通效率，公司现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欢迎投资者于 2021年5月24日（周一）

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公司邮箱 slsw@slbio.com.cn，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1257979-8213

电子邮件：slsw@slbio.com.cn

特此公告。

申联生物医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